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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2017年单独招生考试工作圆满完成
[bookmark: _GoBack]近日，我校2017年单独招生考试工作圆满完成。全校共有会计、计算机应用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财务管理、电子商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商务英语、酒店管理、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等9个专科专业进行单招考试，所有报考我校上述专业单招的考生参加了本次考试。
在实行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制度的同时，允许部分高校进行单独考试招生，是国家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多元化选拔录取机制的重要体现。为了高标准完成本次考务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考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信阳学院2017年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同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单招考务工作，对考试命题、考务组织、安全保卫、纪律监察、后勤保障等各环节均进行了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确保了整个考务工作严格执行国家高考标准和省教育厅单招考试规定。
考试期间，理事长高云、常务副校长傅洪涛、副校长毛海涛带领招就处、教务处等负责同志深入考试现场检查指导工作。以省厅师范处田少辉副处长为组长的省厅巡视组一行莅临学校巡视督察考试情况，对我校单独招生考试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校长施昌海、校长助理杨高伟等于考前看望了有关工作人员。
本次考试分别进行了笔试和面试，笔试为文化基础综合测试，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基础文化科目的考试，考试形式为闭卷；面试为职业能力测试，由招考专业所在学院专家教授组成面试团队，对考生的文化素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了综合评定。两场考试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措施到位，受到了巡视组的充分肯定。
招考期间，我校为考生及家长统一安排了午餐，并推荐扫描二维码关注信阳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考试时间和具体流程，以便考生及家长能够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做好准备。招生办工作人员和学生助理工作周密严谨、服务热情周到，深受广大考生及家长好评。
考试结束后，我校将及时组织开展试卷评阅、成绩核定等工作。学校确定预录取名单后，将在本校招生信息网上公示五天，同时上报省招生办公室，经省招生办公室审批后，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一经学校单招正式录取，不再参加2017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也不得被其他高校录取。考生正式录取后不得转入其他学校。通过单招考试入校的学生，与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招生就业处 贺艳李 新闻中心供稿）

报：省教育厅办公室，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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